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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彭 明 慧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6 月 1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暑假將至，為鼓勵青少年於暑假期間參與正當休閒活動，相

關單位應儘速規劃並廣為宣傳，以吸引更多青少年參加。另

本年度「青春專案」即將開始執行，請警察、教育、勞青、

衛生、工商、社會及消防等業管局處，進行各項安全宣導及

保護措施，並加強高風險場域稽查，全力防制毒品、詐欺及

暴力犯罪事件發生，俾有效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及被害情

事，提供「孩子開心、家長安心」的暑假。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為了打造更優質的教育環境，進一步提升孩子的競爭力，請

教育處積極爭取設立竹南科學園區實驗中學(含頭份慈輝分

校設置國小案)，俾留下在地優秀學子，甚至吸引來自新竹等

外地資優生前來本縣就學。。 

    主席裁示：1 個月後提最新進度。 

 三、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 113 年 7 月份及 8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動彙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1. 主席裁示：編號 14 宜居部落建設計畫-安全防(減)災機能  

         補助計畫：解除列管。 

       2.餘准予備查。 

   五、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工商發展處報告:有關大湖鄉公所提案建議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放寬「低收入戶燃料補助辦法」補  
                      助標準，嘉惠弱勢民眾案，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提案： 

   一、農業處：修正「苗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四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工商發展處：提報訂定「苗栗縣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簡化 

                  建築管理辦法」草案乙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社會處：修訂「苗栗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傷病住院看護 

           費用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九條，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各鄉鎮市公所提案：無。 

肆、苗栗縣第 301 次治安會報。 

伍、意見交換： 

主席：近來有許多里長及民眾反映既成道路、現有巷道路面鋪 

      設或新設道路之疑義，請工務處回覆。  

    工務處：一般路面鋪設會因應新設或舊有有不同的申請措施，    

            仍需視實際情況予以審核及備查，也請各公所協助民  

            眾申請，以解決民怨。 

陸、主席裁示： 

 一、本縣最近頻傳遭不法傾倒廢土、廢棄物，也發現長期被不肖業   

     者挖坑洞濫倒廢酸液事件。請警察局積極偵辦儘速揪出偷倒者       

    ，追查源頭並予嚴懲法辦；請環保局於偷倒熱點區域加裝移          

    動式攝影機，加強蒐證裁處，以期有效嚇阻不法濫倒行為   

    ，並提供優厚檢舉獎金，呼籲全民踴躍舉發不法行為，共 

    同守護本縣好山好水好風景。 

 二、由於全球氣候變遷，氣溫持續創新高，沒有最熱只有更熱，面 

     對即將來臨的炎夏暑期，請教育處加強宣導學子注意自身安  

     全，禁止為了消暑而前往危險海域溪流戲水；並請消防局加強 

     各危險水域警告標示，做好安全防護措施，避免夏日戲水溺水 

     事件發生。 

 三、自今年 1月以來日本爆發被稱為「食人菌」的嚴重 A群鏈球菌 

 疫情，截至 6月感染人數達去年同期的 3 倍，創下有紀錄以來 

 最高感染人數，引起全球關注。7月正值暑期出國旺季，許多 

 民眾規劃前往該國旅遊，請衛生局加強宣導民眾認識 A 群鏈  

    球菌感染的症狀及預防措施，降低出國期間感染風險，確 

 保旅遊健康平安。 

 四、日前有熱心民眾在網路平台反映本縣部分登山健行休閒步道，   

  部分年久失修荒廢甚為可惜，有損苗栗觀光旅遊休閒大縣形  

  象。請文觀局、農業處與公所合作，盤點轄內步道使用情形， 



  並積極協助爭取經費修整及規劃結合志工共同維護鄉土的好   

  山好水，打造優質登山健行環境。 

柒、散會：上午 8時 50 分。                                                                                                                                        


